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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申請轉系(含同系轉組)由本校設置之轉系審查委員會審查決

定，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和平教務組組長、燕巢教務組組長及各相關

學系主任組成之，教務長為主任委員。 

第 三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 

 1. 依「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申請保送升學之離島

地區學生；但有特殊情況報經原保送之地方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2. 招生簡章或相關規範有明定不得申請轉系者；惟情況特殊，經教務會

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3. 學生休學期間不得申請轉系。 

第 四 條 申請轉系之學生，應於本校行事曆所規定之時間內，向和平教務組或燕巢

教務組領取表件辦理轉系手續。凡逾期未能辦理申請轉系手續者，不得

補行辦理。依相關規定不得轉系之學生，事後發現轉系者撤銷其轉系資

格。 

第 五 條本校學士班學生因就讀系(組)與個人志趣不合時，依本辦法之規定得於第

二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轉入其他學系(組)。其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申請

者，可轉入性質相近學系(組)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組)二年級。其因

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者，可轉入性質相近學系(組)三年

級。同一學系轉組者比照申請轉系辦理之。 

公費生申請轉系核可，即喪失公費生資格，同時終止公費待遇，並依教育

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相關規定，一次償還已受領之

公費。 

陸生申請轉系，以教育部核定當學年度得招收陸生之學系為限。 

原住民專班學生申請轉系，以教育部核定當學年度得招收專班學生之學

系為限。 

第 六 條 擬申請轉系(組)學生，其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以及相關學系

主任、教務長之核准，始得申請轉系。 

各系(組)得自訂轉系條件或甄選標準，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周知。 

第 七 條 學生轉系(組)以一次為限。申請手續辦妥後而尚未核定者得請求徹銷。 

第 八 條 轉入及轉出系(組)級之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學系(組)該學年度教育部核

定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師資培育學系之師資生名額有缺額時方

得招收轉系生。 



第 九 條  外國學生、僑生、陸生、原住民專班學生及身心障礙學生申請轉系者，

依本辦法辦理之。如確因不合志趣或其他因素，無法在原系(班)繼續就

讀者，外國學生、僑生及陸生由國際事務處輔導，原住民專班學生及身

心障礙學生分由學生事務處、特殊教育中心輔導，經相關系主任及教務

長之同意，始得申請。 

第 十 條  轉系學生修滿轉入學系年級學生入學學年度開課系統表之學分方得畢

業。學生降級轉系(組)者，其最高修業年限不計算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

級。 

第十一條 各學系轉系申請名單，經審查委員會審議合格，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告。 

 轉系核定名單經公告後，經核准轉系學生，因故需申請轉回原系(組)，

應經專案簽請相關院系及教務長核可後辦理。 

 申請回原系級，應於核准轉入之學系修讀一學年後，於規定時間向教務

處提出申請；如原系(組)名額已滿，則不得轉回。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